
 

1 
 

纪律处分行动声明 

 

 

纪律处分行动 

 

1. 根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588 章）（会财局条例） 第 37D 条，会计

及财务汇报局 （会财局）公开谴责中正天恒会计师有限公司（中正天恒）1并处

以罚款港币 8万元。  

 

2. 是次纪律处分行动是根据一份就会财局条例第 37I(1) 条订立日期为 2023年 11

月 28日的协议而采取的，当中涉及中正天恒违反一项由会财局查察部根据会财

局条例第 21H(b) 条发出的要求（该要求）2 。 该要求向中正天恒施加五项纠正

行动（该等纠正行动），以补救会财局对中正天恒进行查察后所识别的缺失。 

中正天恒未能于该要求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其中四项纠正行动。  

 

3. 由于中正天恒未能遵从该要求，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7A(c) 条，其行为构成了财

汇失当行为。  

 

事实摘要 

 

4. 于 2021年，会财局就中正天恒的质素监控制度及两个已完成的公众利益实体项

目（两个公众利益实体项目）进行了一项查察（该项查察）。 该项查察发现了

与两个公众利益实体项目相关的若干审计缺失。  

 

5. 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会财局要求中正天恒提交文件，包括一份有适当时程表

的书面计划，以补救该项查察中发现的问题（查察结果）。  

 

6. 中正天恒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17 日、2022 年 5 月 20 日、2022 年 9 月 2 日以

及 2022 年 9 月 23 日向会财局提交回复。 于 2022 年 10 月 7日 ，中正天恒提

交了补救方案的最终稿（补救方案），列出针对查察结果所拟定的补救行动。  

 
1  中正天恒目前为会财局注册的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注册编号为 M0386。 
2  会财局条例第 21H(b) 条规定，会财局在考虑关于某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查察报告后，可要求该核

数师就符合会财局条例的某条文或符合某专业标准的事宜采取措施或纠正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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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于 2022年 11月 9日，会财局向中正天恒发出一封信函（2022 年 11 月 9 日信
函）。 2022 年 11 月 9 日信函由专人交付至中正天恒在香港的注册办事处，信

函注明收件人为中正天恒的董事总经理。 中正天恒同日在快递单上加盖公司印

章，确认收到该信函。  

 

8. 2022 年 11 月 9日 信函中附上该要求。该要求规定中正天恒须于指定时限内完

成五项纠正行动，具体如下： 

 

纠正行动 时限 

1. 完成中正天恒 2022 年独立合规计划的年度查察报

告（第一项纠正行动） 

 

2022 年 11 月 30 日 

2. 制订新的预期信用损失评估模版和工作底稿样本

（第二项纠正行动） 

 

2022 年 12 月 31 日 

3. 为董事及管理人员推出一个新的电子学习课程「与

专家合作」（第三项纠正行动） 

 

2022 年 12月 31 日 

4. 推出一系列新的电子学习课程，对如何应用详细审

阅及一般（或首要）审阅工作底稿提供实用指引

（第四项纠正行动） 

 

2022 年 11 月 30 日 

5. 为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推出更新的电子学习课程

（第五项纠正行动） 

 

2022 年 11 月 30 日 

 

9. 该 2022 年 11 月 9 日信函亦有要求中正天恒于 2023 年 2 月 9 日之前提交一份

该等纠正行动实施进度的第一次监察报告。 

 

 

 

 



 

3 
 

决定摘要 

 

中正天恒违反该要求的行为 

 

10. 中正天恒于该要求规定的时限内完成了第一项纠正行动 。 然而，第二至第五项

纠正行动却延误了 1.5 个月至 2.5 个月完成 3，尽管该四项纠正行动是由中正天

恒在其补救方案提出，且该要求所列出的第二、第四及第五项纠正行动的时限，

与中正天恒在其补救方案中提出的时限相同。  

 

11. 因此，中正天恒未能于该要求规定的时限内完成第二至第五项纠正措施。 中正

天恒没有遵从该要求，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7A(c) 条，其行为构成了财汇失当行

为。  

 

12. 中正天恒对其未能在该要求规定的时限内完成第二至第五项纠正措施作出了不

一致的解释： 

 

12.1. 于 2023年 2月 1日，中正天恒表示，需要延后提交第一份监察报告的理

由是「在完成部分补救行动方面有所延误」以及重新优先其技术部门的

资源。  

 

12.2. 其后，中正天恒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首次声称，其未能在该要求规定的

时限内完成该等纠正行动的原因是，中正天恒董事总经理的私人助理无

意中错放了 2022年 11月 9日信函，而中正天恒高级管理层直至 2023年

1月 30日才注意到该信函。  

 

 

 

 

 

 

 
3  第二至第五项纠正行动分别已于 2023年 2月 9日，2023年 2月 20日，2023年 2月 16日以及 2023

年 2月 10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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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上文第 7段所述，随函附上该要求的 2022 年 11 月 9 日信函已由专人交付至

中正天恒在香港的注册办事处，而中正天恒亦于同日确认收到该信函。 因此，

该要求已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60(2)(b)(ii) 条 4正式送达中正天恒，而中正天恒有

关其高级管理层未有注意到该要求的陈述，与评估中正天恒是否已遵从该要求

无关。  

 

中正天恒违反该要求行为的严重性 

 

14. 中正天恒未有遵从该要求所规定的期限，属严重事宜。 

 

15. 中正天恒被要求在指定时限内采取第二至第五项纠正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确

保中正天恒能够及时纠正其在两个公众利益实体项目中被发现的审计缺失，从

而避免该等缺失在中正天恒其他进行中并今后的公众利益实体项目中再次发生。 

 

16. 具体而言：  

 

16.1. 要求中正天恒采取第二项纠正行动（制订新的预期信用损失评估模版和

工作底稿样本）及第三项纠正行动 （与专家合作的电子学习课程），是

为遵守《香港审计准则第 540 号 – 会计估计的审计及相关披露》（修订

本）（香港审计准则第 540 号）第 A107 段，该段要求核数师在使用报

告实体提供的资料时，应评估就对核数师目的而言该资料是否足够可靠。  

  

16.2. 要求中正天恒采取第四项纠正行动 （有关审阅工作底稿的电子学习课程）

以及第五项纠正行动（为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推出的电子学习课程），

是为遵守以下规定： 

 

16.2.1. 《香港审计准则第 220 号 – 对财务报表审计实施的质素监控》

（香港审计准则第 220 号）第 17 段。该段要求项目合伙人应通

过审阅审计文件及与项目团队讨论的方式，信纳已取得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以支持所得出的结论及发出的核数师报告；及  

 
4    根据会财局条例送达的通知或文件受会财局条例第 60 条所规管。 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60(2)(b)(ii) 条，

根据或可根据会财局条例给予、送交或发出的通知或文件，如留在或邮寄往公司在香港的注册办事

处，该通知或文件须视为已给予或送交该公司，或已向该公司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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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 香港审计准则第 220 号第 20 段，该段要求项目质素监控审视员

应对项目团队在编制核数师报告时所作出的重大判断及结论进行

客观评估。  

 

17. 上述专业标准并非针对特定项目。 相反，它们对公众利益实体项目的审计质素

起了基本及关键的作用。 

 

18. 截至 2023 年 1 月 1 日，中正天恒是一家类别 B事务所 5。 中正天恒未能于该要

求中规定的时限内完成第二至第五项纠正行动，增加了公众利益实体项目的审

计工作未能遵从相关专业标准的风险。 此等不合规的风险可能会影响审计质素，

损害公众利益，以及削弱公众对会计专业的信心。  

 

中正天恒与会财局合作的行为 

 

19. 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中正天恒（透过其法律代表）承认其违反了该要求及作

出财汇失当行为，并表明有意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7I(1) 条与会财局订立协议，

以坦诚及友好的方式处理该事宜。 

 

20. 在决定处分时，会财局对中正天恒所予的合作予以肯定。 

 

结论 

 

21. 经考虑所有情况后，会财局认为，根据会财局条例第 37A(c) 条，中正天恒的行

为构成财汇失当行为。 

 

22. 在决定上述第 1 段的纪律处分时，会财局考虑了局方的《处分公众利益实体核

数师及注册负责人的方针》、《对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及注册负责人行使施加

罚款权力指引》及《与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合作的指导说明》，亦考虑了所有相

关情况，包括： 

 

 
5  一家类别 B事务所一年内对 10至 99个上市实体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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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该财汇不当行为涉及未有遵从一项根据会财局条例所发出的要求，对会

财局在会计专业规管上的公信力和有效性有不利影响，属严重事宜； 

 

22.2. 须向市场发出强烈的阻吓信息，以表明没有及时地遵从会财局发出的要

求是不能接受的； 

 

22.3. 中正天恒未能及时地遵从查察后的补救要求，构成中正天恒在其他进行

中并今后的公众利益实体项目中未能遵守相关专业标准的风险，可能会

损害公众利益，并削弱公众对会计专业行为标准的信心； 

 

22.4. 加重处分的因素，即中正天恒就其未能遵从该要求向会财局作出的不一

致解释（见上文第 12段），显示中正天恒未能充分谨慎地确保向会财局

提供的资料准确或完整；及 

 

22.5. 减轻处分的因素，包括： 

 

22.5.1. 中正天恒承认责任有助提早解决该事宜； 

 

22.5.2. 该违反要求的行为是个别事件； 

 

22.5.3. 没有证据显示，中正天恒未有遵从该要求属有意、不诚实、蓄意

或轻率； 

 

22.5.4. 完成所有纠正行动的延误少于三个月，中正天恒亦已于 2023 年 

2月中旬完成所有纠正行动；及 

 

22.5.5. 中正天恒没有被香港会计师公会及会财局纪律处分的纪录。 

 


